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黄浦民三(知)初字第87号

　　原告松冈机电(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魏国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式辉，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饶红全。

　　被告孙锦贤，男，汉族，1948年10月25日出生，住上海市。

　　被告上海锦雀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孙晨。

　　原告松冈机电(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冈公司)诉被告孙锦贤、上海锦雀文体用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雀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9日受理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马式辉，被

告孙锦贤、被告锦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晨到庭参加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

本院申请撤回对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9日口头裁定准予原

告撤回对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松冈公司诉称：原告为“雀友”系列商标(商标注册号分别为：XXXXXXX、

XXXXXXX、XXXXXXX)的合法所有人。其中“雀友QUE YOU”商标(商标注册号为

：XXXXXXX)在2009年被浙江省工商局评定为“浙江省著名商标”，在2010年10月8日被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上述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8类商

品，包括全自动麻将桌(机)、骰子、骰子杯、麻将牌等。

　　从2012年起，原告在淘宝网上发现大量侵犯原告商标权的商品。原告经过公证，在

被告孙锦贤开设的淘宝网店铺中购买了被告锦雀公司生产并出具发票的侵权产品。原告

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两被告立即停止

侵犯原告对“雀友”(商标注册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所享有

的注册商标专有权的行为，包括两被告在淘宝网上停止销售有“雀友”文字的麻将机产

品，停止在淘宝网上开设的店铺(店铺名：bb1948)网页中使用“雀友”字样的宣传资料

；2、被告孙锦贤在淘宝网涉案店铺(店铺名：bb1948)首页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3、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两被告承担

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5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孙锦贤辩称：涉案淘宝网店铺虽是以其身份证注册设立，但其并未参与涉案店

铺的实际经营，也不清楚店铺的经营情况。

　　被告锦雀公司辩称：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6月5日发生变更，现法定代表人不清

楚此前的经营情况，但其从未生产过涉案产品。淘宝店铺中有很多虚假交易，销售记录

不是实际销售产品的数量。

　　经审理查明：

　　(一)原告松冈公司是第XXXXXXX号“雀友”文字、第XXXXXXX号“雀友QUE



YOU”文字与字母组合、第XXXXXXX号“雀友TREYO及图形”文字、字母与图形组合

的三个注册商标权利人。上述三个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均为第28类：全自动麻将桌

(机)、游戏机、锻炼身体器械、电椅、玩具、骰子、骰子杯、麻将牌、棋(游戏)、纸牌

(截止)。三个注册商标的有效期限分别为自2008年1月7日至2018年1月6日止，自1997年

9月28日至2017年9月27日止，自2009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20日止。2010年10月8日，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第XXXXXXX号“雀友QUE YOU”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

。

　　(二)原告松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2015年5月19日向江苏省泗阳县公证处申请证据保

全公证。2015年6月16日，江苏省泗阳县公证处出具了(2015)宿泗证民内字第693号公证

书，该公证书载明以下主要内容：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www.taobao.com，进入网页，在页面的店铺搜索中输入

“bb1948”搜索并进入该网络店铺。该网店网页显示：页面顶部显著位置有黑体字“上

海雀友麻将机超市”，店铺中的多项麻将机产品信息的文字及图片中出现“上海雀友

”字样。其中标题为“特价上海雀友全自动麻将机麻将桌四口机静音抗压机铁脚折叠机

包邮”的页面右侧显示“上海麻将机批发零售超市掌柜：bb1948”。该产品的产品信息

显示“价格2960.00淘宝价1628.00限时促销”。产品信息的宣传图片中显示“上海雀友

SHANGHAIQUEYOU中/国/第/一/品/牌”字样，图片中的麻将机产品上有“上海雀友

”标识。公证书所附的原告松冈公司的代理人与该店铺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显示

：“⋯⋯鼎盛考古：可以开发票吗？我是帮老板买的需要报销。bb1948：可以，您抬头

和品名给我。鼎盛考古：开头写马式辉。bb1948：好。鼎盛考古：发票和麻将机可以一

起发来吗？bb1948：发票我们是后快递的。⋯⋯”原告松冈公司的代理人支付了1600元

购买了一件上述产品。

　　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泗阳县公证处对原告松冈公司代理人收到该麻将机产品的

快递包裹，拆开和重新封存包裹的全过程进行拍照且作了现场工作记录，并对上述过程

中所取得的物流单和发票进行了封存。发票显示，开票日期2015－05－24，付款单位名

称：马式辉，收款单位名称：上海锦雀文体用品有限公司，项目：麻将机。数量1，单

价1600，金额1600，发票上盖有上海锦雀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为此，江苏省

泗阳县公证处于2015年6月16日出具了(2015)宿泗证民内字第694号公证书。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上述涉案产品在操作盘上、桌面、使用说明书上均有

“上海雀友”标识或“上海雀友SHANGHAIQUEYOU”标识。公证书所附照片上显示

在涉案产品上贴有防伪身份证，上面标注“上海雀友机电有限公司，厂址上海市奉贤经

济开发区”，并盖有该公司的检验专用章。

　　被告锦雀公司当庭确认，发票是其开具的，但不清楚是开给谁的，发票上也无法体

现是购买涉案产品的。两被告均未能对涉案产品的合法来源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告也未

就其主张的被告锦雀公司生产涉案产品提供相应依据。

　　另查明，2015年6月5日，被告锦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孙锦贤变更为孙晨。

　　松冈公司因本案支付律师费10,000元、公证费1,500元、侵权产品费用1,600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松冈公司提供的(2015)杭湘证字第3000号公证书、(2015)杭湘证字



第3001号公证书、(2015)杭湘证字第3003号公证书、(2015)宿泗证民内字第693号公证书

、(2015)宿泗证民内字第694号公证书、江苏省泗阳县公证处出具的补正说明、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的档案材料、律师费发票、公证费发票以及谈话笔录、当事人庭审陈述笔录等

证据所证实。

　　本院认为：

　　原告松冈公司系第XXXXXXX号“雀友”、第XXXXXXX号“雀友QUE YOU”、第

XXXXXXX号“雀友TREYO及图形”三个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其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销售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商标法》规定的商

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

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

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

特定的联系。

　　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与原告松冈公司主张权利的上述三个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均

为第28类，应为同类商品。被诉侵权产品及被告孙锦贤开设的网络店铺宣传中使用的

“上海雀友”、“上海雀友 SHANGHAIQUEYOU”标识，具有区分、识别商品及其来

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比对被诉侵权商品上及被告孙锦贤开设的网络店铺

宣传中使用的“上海雀友”、“上海雀友 SHANGHAIQUEYOU”标识与原告松冈公司

享有商标专用权的三个注册商标，第一，“上海”系地域名称，在商标的标识、区别功

能上，该文字的显著性很低，“雀友”为臆造词，有较强的显著性，系“上海雀友”词

汇的主要部分，该部分与原告松冈公司享有商标专用权的第XXXXXXX号“雀友”商标

文字完全相同，构成近似商标，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容易产生“上海雀友

”与“雀友”商标有一定关联关系的误认和混淆。第二，“上海雀友

SHANGHAIQUEYOU”标识，其主要部分为“雀友QUE YOU”，与原告享有商标专用

权的第XXXXXXX号“雀友QUE YOU”商标文字及字母内容相同，也构成近似商标，且

原告商标系驰名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足以导致相关公众对原被告商品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商品来源产生误认。第三，原告主张的第XXXXXXX号“雀友TREYO及图形

”商标是由文字、字母、图形组合而成的组合商标，但是鉴于在图形和文字的组合标识

，尤其是存在有中文文字的组合标识的情况下，相关公众的注意力一般较会集中于中文

文字部分，亦惯以该中文文字的读音来表述呼叫该商标，现涉案的“上海雀友”、“上

海雀友 SHANGHAIQUEYOU”标识与上述组合商标中文部分在中文读音、字形字义上

相同，同样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或产生双方存在有特定关系的联想。故可以认

定“上海雀友”、“上海雀友 SHANGHAIQUEYOU”标识与第XXXXXXX号“雀友

TREYO及图形”商标构成近似。

　　被告孙锦贤虽辩称其不是涉案店铺的实际经营者，但又无法提供实际经营者的身份

信息，故本院认定涉案淘宝店铺(店铺名：bb1948)为其注册人孙锦贤经营，被告孙锦贤



应当对涉案店铺的实际经营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有关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辩称

，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锦雀公司虽辩称发票与涉案产品不存在对应关系，但发票中的付款人名称与原

告的委托代理人姓名相同，发票内容与涉案产品的产品名称、价格、数量均吻合,并有

公证书所附聊天记录内容相印证。因此，可以认定该发票是为销售涉案产品所开具，被

告锦雀公司的上述辩称缺乏依据不能成立。鉴于侵权行为发生时被告锦雀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正是被告孙锦贤，可以得出侵权行为发生时，被告锦雀公司知晓被告孙锦贤在淘宝

网上开设店铺宣传、销售涉案产品，并参与了涉案产品销售的结论，两被告的行为构成

了共同侵权，依法应共同承担销售侵权产品的法律责任。现涉案产品上标注有案外人上

海雀友机电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地址、盖有该公司的检验专用章，被告锦雀公司否认

是其生产了涉案产品，原告也未能就存在生产涉案产品行为进行举证，故原告关于被告

锦雀公司生产涉案产品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孙锦贤、锦雀公司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原告

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在淘宝网店进行宣传和销售的行为，侵犯了原告松冈公司享有

的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现原告主张两被告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要求被告孙锦贤消除侵权行为的影

响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鉴于商标专用权

并不涉及人格利益，故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原告因被侵权所受损

失，本院综合考虑涉案商标具有的知名度、侵权行为持续时间、涉案网店经营规模、涉

案产品销售情况、获利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赔偿额。原告主张律师费、公证

费、购买侵权产品费用等开支，本院根据开支的真实性、关联性、必要性和合理性，酌

情支持合理费用。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五十七条第(二)、(三)项、第六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被告孙锦贤、被告上海锦雀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

对原告松冈机电(中国)有限公司享有的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第

XXXXXXX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二、被告孙锦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淘宝网(www.taobao.com)店铺ID名

：“bb1948”店铺首页上连续72小时刊载声明，消除商标侵权行为的影响;

　　三、被告孙锦贤、被告上海锦雀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松冈机电(中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5,000元；　　

　　四、被告孙锦贤、被告上海锦雀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松冈机电(中国)有限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调查费用人民币13,100元；　

　　五、对原告松冈机电(中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5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松冈机电(中国)有限公司负担

77元，由被告孙锦贤、上海锦雀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4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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